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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自查对外担保、资金占用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经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升达林业” ）自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为原控股股东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达集团” ）对

外借款提供担保且尚未偿还的额度为33,42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36.59%）；

因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温江人造板分公司（以下简称“升达集团温江人造板分公司” ）与供

应商纠纷， 存在19笔可能涉及升达集团占用公司资金， 金额为803.12万元， 上述两项金额合计为34,

223.12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39.87%）。升达集团占用公司资金金额约116,448.87万

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475.94%）。

一、升达集团违规占用公司资金及公司违规为升达集团提供担保事项

（一）公司原控股股东升达集团违规占用公司资金，具体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占用金额

1 违规从公司账户划出资金形成占用注1 166,758,184.82

2 违规对升达集团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659,385,434.92

3 以公司名义进行民间借款承担偿债义务形成资金占用 332,394,811.68

4 其他形式形成的占用 5,950,258.07

小计 1,164,488,689.49

注1：2019年，公司收到达州林业局林木资产转让款190.41万元、升达集团所属的青白江土地被法院

用于偿还民生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借款177.57万元、升达集团地板品牌使用费及代收代付等款项339.65万

元，作为偿还升达集团的资金占用。 2020年，公司收到升达集团偿还资金占用账款18.34万元。

1、违规对升达集团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凌驾于内控之上，在公司任职期间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同意，以公司名义向

升达集团的债务提供担保，形成资金占用，具体明细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债权人名称

违规担保发

生金额

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形成的资

金占用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贵州中弘达 升达集团

厦门国际银行

厦门分行

30,000.00 30,400.99 2017-7-17 2018-7-17 是【注1】

贵州中弘达 升达环保

厦门国际银行

厦门分行

20,000.00 20,269.31 2017-7-17 2018-7-17 是【注2】

公司 升达集团 秦栋梁 980.00 1,167.00 2018-2-6 2018-3-5 是【注3】

公司 升达集团 姜兰 1,760.00 1,955.89 2016-8-31 2020-8-30 是【注4】

公司 升达集团 杨陈 11,000.00 12,145.35 2017-12-15 2018-12-15 是【注5】

小计 63,740.00 65,938.54

注1：2017年7月17日，升达集团同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国际银行” ）厦门分

行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由厦门国际银行厦门分行向升达集团授信3亿元，有效期为2017年7月17日起

至2018年7月17日止。 贵州中弘达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中弘达” ）以存放于厦门国际银行厦门

分行处的定期存单及相应存款利息为该授信提供质押担保。 升达集团未按期偿还借款，厦门国际银行于

2018年7月18日扣划贵州中弘达银行存款30,400.99万元。

注2：2017年7月17日，升达环保同厦门国际银行厦门分行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由厦门国际银行

厦门分行向升达环保授信2亿元，有效期为2017年7月17日起至2018年7月17日止。 贵州中弘达以存放于

厦门国际银行厦门分行处的定期存单及相应存款利息为该授信提供质押担保。由于升达环保未按期偿还

借款，厦门国际银行禾祥支行于2018年7月18日扣划贵州中弘达银行存款20,269.31万元。

2020年4月23日，公司已向法院提起诉讼，正式对厦门国际银行进行追偿，法院现已立案，已受理。

注3：2018年2月6日,升达集团与秦栋梁签署书面《借款合同》（编号：SDJK20180206）,升达集团向

秦栋梁借款1000万元，借款期限为30日，本公司为该笔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升达集团未能按期偿还借款，

成都中院裁决本公司承担连带保证，2018年10月17日，成都中院扣划银行存款1,167.00万元，目前已执

行完毕。

注4：姜兰与升达集团于2016年8月31日和2016年10月26日分别签定了《资金使用合同》，升达集团

向姜兰借款2,565.00万元，本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根据钦州仲裁委员会（2018）钦仲案字第

516号仲裁决定，2018年9月28日，成都中院扣划银行存款1,955.89万元，目前已执行完毕。

注5：2017年12月15日，升达集团与杨陈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1.4亿元，公司为该笔借款承担连带

保证担保责任。因升达集团未按时偿付本息，公司被债权人起诉，要求公司承担担保责任。 2019年2月1日

和2019年7月5日，杭州中院分别扣划公司的理财产品份额12,000.00万元和145.35万元，目前已基本执行

完毕。

2、以上市公司名义进行民间借款承担偿债义务形成资金占用

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凌驾于内控之上，在公司任职期间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同意，以公司名义代

升达集团对外借款或向升达集团的债务提供担保，形成资金占用，具体明细列示如下：

单位：元

债权人 借款日期 借款本金余额 占用金额 实际扣划金额 备注

胡静谊 2018/4/12 10,600,000.00

55,122,901.67 55,122,901.67 注1

熊昕 2018/4/12 40,000,000.00

刘立强

2017/12/11 25,000,000.00

53,231,827.00 53,231,827.00 注2

2018/1/25 20,000,000.00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恒耀

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2017/7/5 25,000,000.00 28,442,636.99 26,562,500.00 注3

顾民昌 2018/1/22 10,000,000.00 12,564,258.90 注4

安徽中安融资租赁股份有

限公司

2016/9/12 28,620,937.50 31,492,289.44 28,716,058.50 注5

蔡远远 2018/1/29 80,000,000.00 102,123,914.99 注6

安徽合泰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

2016/7/29 21,798,167.00 25,942,883.49 注7

王俊浩 2018/6/5 16,985,600.00 23,474,099.20 注8

合计 278,004,704.50 332,394,811.68 163,633,287.17

注1：2018年4月12日，升达集团违规以公司名义与胡静谊、熊昕签订《借款暨担保合同》，升达集团、

江昌政、江山作为保证人，约定借款本金1,060万、4,000万元，年利率36%，借款期间为2018年4月13日至

2018年5月2日，借款直接划入升达集团账户。 2018年5月14日，因未按时偿付本金及利息，公司被债权人

起诉。 2018年8月10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被深圳福田区人民法院划扣55,122,901.67元用于偿还借款本

息，目前已执行完毕。

注2：2017年12月11日，升达集团违规以公司名义与刘立强签订借款合同，升达集团、江昌政、江山、

薛英、刘东斌作为保证人，合同约定借款本金5,000万元，月利率5%，借款期限自2017年12月11日至2018

年3月10日；2018年1月25日，升达集团违规以公司名义与刘立强签订借款合同，升达集团、江昌政、江山、

薛英、刘东斌、陈德珍、彭山中海、成都市青白江升达家居制品有限公司作为保证人，合同约定借款本金2,

000万元，借款期限2018年1月25日至2018年3月10日，借款利息为每日0.2%。截至起诉前尚有4,500万元

本金及相关利息未偿付。 2018年5月3日，上述两笔借款尚有4,500万元本金未偿还，公司被债权人起诉。

2018年6月7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被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划扣53,231,827.00元用于偿还借款本

息，目前已执行完毕。

注3：2017年7月5日， 升达集团违规以公司名义与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恒耀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签订

了《资金使用合同》，借款本金2500万元，年利率15%，借款期限自2017年7月10日至2018年5月31日，升

达集团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2018年6月26日，因未按时偿付本金和利息而公司被起诉。2019年1月24日，

本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被成都中院划扣26,562,500.00元用于偿还借款本息，目前法院终本执行。

注4：2018年1月22日，升达集团违规以公司名义与顾民昌签订《资金使用合同》，借款金额1000万，

期限一个月，顾民昌当日履行了出借义务，成都市青白江升达家居制品有限公司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公

司已被起诉，一审已判决公司承担责任。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对顾民昌的借款尚未偿还。

注5：2016年9月12日，升达集团违规以公司名义与安徽中安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资产转让

合同》，同日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租赁本金6,000万元，租赁期3年，利率6.175%，升达集团为该笔融资

提供担保。 公司已被起诉，一审已判决。 2019年2月26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被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扣划

28,716,058.50元，目前已执行完毕。

注6：2017年12月，本公司、升达集团、董静涛、江昌政作为共同借款人与蔡远远签订《借款合同》，实

际借款本金5,00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7年12月22日至2018年2月21日止，款项直接转入升达集团账

户；2018年1月，本公司、升达集团、董静涛、江昌政作为共同借款人与蔡远远签订《借款合同》，借款本金

3,000.00万元，月利率2%，借款期限分别为自2018年1月29日至2018年2月12日止，款项转入公司账户。

上述两份借款合同约定共同借款人为该项合同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即升达集团、董静涛、江昌政为

该笔借款提供担保。2018年9月17日，蔡远远起诉各方，要求各方偿还借款本金8,000万元，以及自2018年

1月29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 2019年6月26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认为案

件有犯罪嫌疑而驳回蔡远远的起诉。

注7：2016年7月29日， 升达集团违规以公司名义与安徽合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订 《融资租赁合

同》，租赁本金5000万元，概算总租金55,017,187.00元，租赁期36个月，名义货价1000元，升达集团、江

昌政为该笔融资提供担保。 因未支付剩余租金21,798,167.00元，公司于2018年9月4日被起诉。 2018年7

月31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在2,500万元范围内冻结公司财产，2019年12月26日，安徽省高

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 该案目前已进入执行程序。

注8：2018年6月5日，升达集团违规以公司名义与原告王俊浩签订借款合同，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本

金为25,000万元，实际借款本金16,985,600.00元。 因未按时偿付利息，债权受让方（杭州展夏科技有限

公司）对公司提起了诉讼，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杭州展夏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3、其他形式形成的占用

单位：元

项目 占用金额 占用原因

刘凤 580,000.00 升达集团温江人造板分公司材料欠款

升达新奥清洁能源 1,420,939.07 抽逃投资资金

唐常彬 83,906.00 材料款，已扣划

唐兴岭 118,259.00 材料款，已扣划

陈文秀 181,956.00 升达集团温江人造板分公司材料欠款

陈文娱 501,059.00 升达集团温江人造板分公司材料欠款

王莉 90,931.00 升达集团温江人造板分公司材料欠款

杨永艳 356,269.00 升达集团温江人造板分公司材料欠款

赵伯昌 484,667.00 升达集团温江人造板分公司材料欠款

贾晓琴 180,039.00 升达集团温江人造板分公司材料欠款

雷廷春 48,578.00 升达集团温江人造板分公司材料欠款

钱安英 176,286.00 升达集团温江人造板分公司材料欠款

任爽 265,347.00 升达集团温江人造板分公司材料欠款

贾学富 462,167.00 升达集团温江人造板分公司材料欠款

曾钱静 471,063.00 升达集团温江人造板分公司材料欠款

章萍 258,832.00 升达集团温江人造板分公司材料欠款

高雪 237,960.00 升达集团温江人造板分公司材料欠款

朱本秀 32,000.00 升达集团温江人造板分公司材料欠款

合计 5,950,258.07

（二）公司违规为升达集团提供担保事项尚未偿还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为升达集团对外借款提供担保且尚未偿还的额

度为33,42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36.59%），担保余额为33,420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36.59%）。

1、公司为升达集团违规提供担保未被起诉或已被起诉但尚未裁定或尚未生效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升达集团违规提供担保未被起诉或已被起诉但尚未裁定或尚未生效事项

共计3笔，涉及违规担保金额33,420万元。 具体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元

债权人 借款人 尚未归还的借款本金 备注

成都市高新区金坤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升达集团 0 注1

马太平 升达集团 25,000,000.00 注2

富嘉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升达集团、升达广元 211,700,000.00 注3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升达集团 97,500,000.00 注4

崔炜 升达集团 0 注5

合计 334,200,000.00

注1：2018年3月， 升达集团与成都市高新区金坤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 借款本金580

万，年利率14%，借款期限至2019年4月7日。 据查询，成都市高新区金坤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申请对升达集

团的锦江区房屋进行拍卖，该拍卖流拍后，成都铁路运输人民法院将升达集团的锦江区房屋作价7,574,

800元抵偿给成都市高新区金坤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注：公司尚没有收到成都铁路运输法院相关法律文

书）。

注2：2017年11月，升达集团与马太平签订借款合同，借款本金3000万元，借款期限2017年11月2日

至2018年2月1日。升达集团尚欠付本金2500万元，2020年6月，公司收到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寄送

的起诉状，马太平要求公司对升达集团欠付马太平本金及逾期利息承担连带责任。

注3：2017年6月，升达集团、广元升达林业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升达广元” ）与富嘉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签订两份融资租赁合同，租金合计21,170万元，公司原实际控制人违规使用公章在《保证合

同》上盖章。 2020年8月，根据北京市第三人民法院送达的案号为【（2019）京03民初326号】、【（2019）

京03民初328号】《民事判决书》的一审判决结果，公司承担保证责任。

注4：2014年9月，升达集团与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升达集团向成都农村

商业银行借款38,700万元，公司以回购广元升达的股权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 升达集团未能按期偿还剩

余借款本金9,750万元，公司作为担保方一并被起诉。 根据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川01

民初2741号的一审判决结果，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因成都农村商业银行提起了上诉，目前该案正在二审

程序中。

注5：2018年5月3日，升达集团与崔炜签订借款合同，实际借款本金为1,300万元，公司违规为该笔借

款提供担保。根据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沪0105民初16020号的一审判决结果，公司

不承担担保责任。

2、因升达集团温江人造板分公司与供应商纠纷，公司作为共同被告尚未裁定或尚未执行完毕的诉讼

事项列示如下：

单位：元

原告 诉讼金额 公司所处位置 案件进展

龙华强、何达玉、张加贵 668,926.00 共同被告 审理过程中

祝翠芝 451,633.00 共同被告 审理过程中

文仕群 393,137.00 共同被告 审理过程中

蒋义海 342,622.00 共同被告 审理过程中

蒋华蓉 137,929.00 共同被告 审理过程中

吴明 415,066.00 共同被告 审理过程中

张玉茹 16,086.00 共同被告 审理过程中

陈再芝 0 共同被告 一审撤诉

周晓英 0 共同被告 一审撤诉

陈再江 488,381.00 共同被告 一审判决，公司承担责任

胡蓉 0 共同被告 一审撤诉

黄彬 1,050,000.00 共同被告 一审判决，公司承担责任

周莉 76,688.00 共同被告 二审判决，公司承担责任

张国芝 152,504.00 共同被告 一审判决，公司承担责任

罗文莉 5,000.00 共同被告 一审判决，公司承担责任

王学英 261,425.00 共同被告 一审判决，公司承担责任

徐玉全 385,664.00 共同被告 一审判决，公司承担责任

蒋莉 402,359.00 共同被告 一审判决，公司承担责任

旷志全 265,912.00 共同被告 一审判决，公司承担责任

李贵修 385,255.00 共同被告 一审判决，公司承担责任

陈小雪 96,891.00 共同被告 一审判决，公司承担责任

杨超 2,135,679.00 共同被告 二审判决，公司承担责任

合计 8,031,157.00

注：公司与供应商向前友、高涛、颜志东、周灏、杜秀杨及胡玉琼买卖合同纠纷，经调解，公司不承担责

任。

二、公司违规为升达集团提供担保及升达集团资金占用事项的进展情况

（一）2018年11月2日，上海升达林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升达” ）股东办理完毕上海升达的股

权质押手续，将上海升达股权质押给公司。 四川天平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书》（川天平评报字[2018]0453号），认定上海升达股东全部权益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价值为：47,641.84

万元（大写：肆亿柒仟陆佰肆拾壹万捌仟肆佰元整）。 如2018年12月31日升达集团仍未偿还所占用公司

的资金，上海升达的所有股权将抵偿给公司。 升达集团与公司签署《关于剥离资产后续遗留问题之协议

书》（以下简称“《遗留问题协议》” ），就公司为升达集团在《遗留问题协议》中担保的债务进行反担保，

以解除违规担保问题。 在前述措施无法解决对公司资金占用和解除违规担保的情况下，升达集团全资子

公司山南大利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会将所持有的巴塘县砂西玉山矿业有限公司67%的股权用作清偿对

公司的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

升达集团为解决资金占用及公司的违规担保，将加快与各战略投资者的谈判进程，将通过不限于转

让股权引入战略投资者、出售升达集团资产，协调合法贷款或者转让对公司的控股权等方式推进升达集

团资产重组、债务重组以积极筹措资金解决对公司的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事项。 升达集团将争取在11月

与相关各方签署正式合作协议，获得资金支持或资产注入，保障升达集团在12月31日前解决对公司资金

占用和违规担保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1月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控股股东对四川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相关

问题公开说明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117）。

（二）2018年11月16日，升达集团的股东江昌政、江山、董静涛、向中华、杨彬已与保和堂（海南）现

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保和堂（海南）” ）签署了《江昌政、江山、董静涛、向中华、杨彬与保和

堂 （海南） 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

“《股权转让协议》” ），江昌政、江山、董静涛、向中华、杨彬将其分别持有的升达集团 53.46%、28.88%、

11.72%、5.63%、0.32%的股权转让给保和堂（海南），转让完毕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股权转让

协议》对公司违规为升达集团提供担保及升达集团资金占用事项解决进行了约定，具体内容和进展情况

详见公司于2018年11月17日、11月21日分别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控股股东股权变更暨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8-124）、《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告编号：2018-127）、《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公告编号：2018-126）。

《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2018年11月23日，保和堂（海南）及升达集团全体股东按照《股权转让协

议》的约定将相关股权过户资料递交工商管理部门的过程中，升达集团的债权人包商银行司法冻结了江

昌政及江山所持升达集团的股权，导致江昌政及江山所持有的升达集团82.33%的股权转让无法按原计划

过户。 董静涛、向中华、杨彬已将其持有升达集团的股权完成工商过户手续，过户至保和堂（海南）名下。

为保证本次交易能够顺利实施，各方通过友好协商，于2018年12月11日签署《关于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就原《股权转让协议》相关条款

进行了完善和部分修改。

《补充协议》同时约定升达集团的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事项具体解决时间和要求以保和堂（海南）

和升达林业向交易所报备的解决方案为准。具体内容和进展情况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12日刊载于《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控股股东股东

与相关方签署〈补充协议〉暨权益变动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8-137）。

（三）2018年12月28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146），

根据保和堂（海南）出具的说明，保和堂（海南）将在2019年3月31日前解决不低于4亿元的资金占用，在

2019年6月30日前解决剩余所有升达集团对升达林业的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同时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义务。

（四）2019年1月25日， 公司向升达集团发出关于升达集团清欠解保工作进展及承诺用于抵偿占用

的公司股权变更进展的《通知函》。2019年1月25日，公司收到升达集团出具的《回复函》，具体内容如下：

“目前，上海升达林产有限公司股东杨蜀华、成都市温江区升达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持有上海升达

100%的股权因为诉讼纠纷已于2018年11月13日被法院冻结，暂时无法办理股权过户手续。 在股权可以

办理过户的情况下，且升达集团对你公司的资金占用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时，上海升达股东杨蜀华、成都市

温江区升达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仍将继续将股权抵偿给你公司。 目前，巴塘县砂西玉山矿业有限公司

67%股权因为诉讼纠纷正处于冻结状态，暂时无法办理工商过户手续。 在股权可以办理过户的情况下，且

升达集团对你公司的资金占用及你公司对升达集团的违规担保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时，升达集团仍将继续

将股权抵偿给你公司。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权未过户至公司名下。

（五）公司于2019年1月17日及1月31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保和堂（海南）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对四川证监局问询函回复

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4） 和 《关于对四川证监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15），根据保和堂（海南）出具的说明，其将在获得升达集团股权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出具解决升

达集团对升达林业的资金占用及升达林业对升达集团的违规担保问题的具体措施及安排， 在2019年3月

31日前解决不低于4亿元的资金占用， 在2019年6月30日前解决剩余所有升达集团对升达林业的资金占

用和违规担保。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尚未收到保和堂（海南）关于解决4亿元资金占用的详细方案。

海南保和堂承诺在2019年6月30日前解决所有升达集团对升达林业的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2019年

3月15日，焦作保和堂股东签订《保和堂（焦作）制药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 ），

根据《增资协议》的约定，投资者向焦作保和堂增资100,000万元，增资资金用途为海南保和堂解决升达

林业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问题；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京建国路支行于2019年4月10日出具的《财产

证明书》， 海南保和堂股东郝靖伟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开具的银行账户现有人民币活期储蓄余额超过4

亿元人民币；2019年4月10日，郝靖伟出具说明，在升达林业解决了账户资金安全问题后，其于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储蓄账户中的4亿元将用于升达集团偿还对升达林业的违规资金占用。

（六）公司于2019年6月28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刊登了 《关于收到海南保和堂关于资金占用问题的说明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74），根据保和堂（海南）出具的说明，保和堂（海南）一直积极采取措施解决升达集团对上市公

司的资金占用问题，但是，由于不可控因素的出现，保和堂（海南）无法按照约定解决资金占用问题，说明

如下：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保和堂（焦作）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焦作市保和堂” ）向法院申请解除

对江昌政、江山、董静涛、向中华、杨彬所持升达集团共计70%股权司法查封后，焦作市保和堂与江昌政、

江山、董静涛、向中华、杨彬应于上述股权解除司法查封当日共同办理该70%股权过户至保和堂（海南）

的工商变更登记，但是，在办理签署70%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时，升达集团的债权人包商银行司法冻结了

江昌政及江山所持升达集团的股权，导致江昌政及江山所持有的升达集团82.33%的股权转让无法按原计

划过户；截至目前，保和堂（海南）仅持有升达集团17.67%的股份，剩余82.33%的股份能否过户及过户时

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七）2019年5月22日，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了升达集团与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华宝信托” ）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金融借款合同的质押物为升达集团持有升达林业25.34%的股权，若

最终判决涉及到质押物的处置问题则会影响保和堂（海南）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2019年7月3日，公司收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18）沪民初29号】，判决

升达集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归还华宝信托本息（含罚息）及律师费。若升达集团不履行判决义务，华宝信

托有权与升达集团、江昌政协议，以其质押的共计21,303.66万股股票及法定孳息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

上述质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上述质押财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其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

升达集团、江昌政所有，不足部分由升达集团继续清偿。如果华宝信托处置质押股票可能影响到公司控股

权的变动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变更，对公司的股票交易有重大影响。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7月5日

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

股东诉讼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76）。目前，保和堂（海南）正积极与包括包商银行及华宝

信托在内的升达集团债权人进行沟通，避免由于债务纠纷造成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变动；在上述问题

解决后或有明确预期时，保和堂（海南）将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义务，及时解决升达集团对上市

公司的资金占用问题。

（八）2020年2月，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就华宝信托与升达集团及其原实际控制人江昌政先生关

于股份质押融资一案，在“公拍网”（www.gpai.net）发布了股权拍卖公告，将于2020年3月8日9时至

2020年3月9日9时公开分别拍卖升达集团持有的184,438,823股股票 （占升达集团所持公司股份的

100%，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4.52%，全部处于质押、司法冻结状态）以及其原实际控制人江昌政先生持有

的28,676,702股股票（占江昌政所持公司股份的100%，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81%，全部处于质押、司法冻

结状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其原实际控制人所持公司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6）。

（九）2020年3月9日，根据“公拍网” 司法拍卖平台页面显示，本次拍卖流拍。 2020年3月10日，公司

收到华宝信托发来的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2020）沪01执97号之二】，裁定

如下：

1、 升达集团持有的升达林业（证券代码002259）184,438,823股作价人民币394,699,081.22元、

江昌政持有的升达林业（证券代码002259）28,676,702股作价人民币61,368,142.28元，交付申请执行

人华宝信托抵偿债务总计人民币 456,067,223.5元。 升达集团持有的升达林业（证券代码002259）184,

438,823股的所有权、江昌政持有的升达林业（证券代码002259）28,676,702股的所有权自本裁定送达

申请执行人华宝信托时起转移。

2、 申请执行人华宝信托可持本裁定书到登记机构办理上述股票所有权过户登记手续。

3、 解除对上述股票的司法冻结，所有轮候冻结自动失效，并涤除上述股票的质押。

在升达集团及江昌政所持公司股份按照上述《执行裁定书》办理完毕相关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后，华

宝信托（代表其作为受托人管理的“华宝宝升宏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将持有公司213,115,525股流

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33%，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其原实际控制人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裁定执行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 公告编号：2020-022）。

2020年3月13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了《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本次权益变动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变

更，且上述股份已完成股份过户。

（十）公司了解到升达集团主要资产均已受到限制或实际价值较低，而负债高启，已明显缺乏清偿能

力，升达集团已被债权人包商银行成都分行提起破产重整，基于谨慎性原则，2019年年度报告已对升达集

团违规占用资金形成的其他应收款116,467.21万元计提了坏账准备。

三、风险提示

上述事项中，公司对外担保、关联方资金占用未履行审批程序及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将持

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进一步梳理同类事项及具体情况，并将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

务。同时公司将密切关注升达集团对公司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事项的解决进展，并将及时披露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的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

股票代码：

002341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码：

2020-084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取消原定于2020年11月5日召开的2020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取消的股东大会基本情况

1、原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原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日期与时间：2020年11月5日（周四）下午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日期与时间：2020年11月5日当天，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11月5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http://wltp.cninfo.com.cn)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11月5日9:15至2020年11月5

日15:00的任意时间。

3、原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2020年10月30日（周五）

4、原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关于出售铝塑膜业务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取消股东大会的原因及后续安排

公司本次出售铝塑膜业务资产是一揽子交易，含新纶复合材料科技（常州）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新

纶材料日本株式会社股权净资产、 新纶材料日本株式会社股权商誉及与铝塑膜业务相关的专有技术等

无形资产，受新冠疫情影响，仅完成了新纶复合材料科技（常州）有限公司股东权益资产的审计和评估

工作，新纶材料日本株式会社及其他铝塑膜相关资产的审计和评估工作暂未完成，召开股东大会的条件

尚不成熟，故取消本次股东大会。 后续公司将积极协调交易各方及中介机构，稳步推进公司出售铝塑膜

业务资产的相关工作，待涉及本次出售资产的全部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另行召开董事会、股东

大会对相关事项进行审议，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为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

600392

证券简称：盛和资源 公告编号：临

2020-087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复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19日发布

了《关于控股子公司遭受洪灾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58），公司控股

子公司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山盛和” ）及四川润和催化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和催化” ）于2020年8月18日遭受特大水

灾，工厂全部停产。

2020年11月3日，经政府现场检查，乐山盛和及润和催化已达到复产条件

的要求，乐山盛和及润和催化已正式恢复生产。

公司对政府、各合作方的积极支持，对乐山盛和、润和催化全体员工的辛

勤付出，对广大投资者的关心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

002788

证券简称：鹭燕医药 公告编号：

2020-076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鹭燕医药” 或“公司” ）于2020年11月3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厦门麦迪肯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麦迪肯” ）关于股份质押情况的函告，获悉麦迪肯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业务，具

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限售

股（如是，

注明限售类

型）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麦

迪

肯

控股股东

22,523,

834

16.32% 5.80% 否 否

2020年11

月2日

2027年9

月11日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厦门禾山

支行

认购公

司配股

股票

注1：上述比例均按照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计算，下同。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麦迪肯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麦迪

肯

138,030,

674

35.53%

36,075,

500

58,599,

334

42.45% 15.08% 0 0.00% 0 0.00%

厦 门

三 态

科 技

有 限

公司

4,464,221 1.15% 3,400,000 3,400,000 76.16% 0.88% 0 0.00% 0 0.00%

王珺 4,451,699 1.15% 1,300,000 1,300,000 29.20% 0.33% 0 0.00% 0 0.00%

吴金

和

457,087 0.12%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合计

147,403,

681

37.94%

40,775,

500

63,299,

334

42.94% 16.29% 0 0.00% 0 0.00%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麦迪肯持有公司股份138,030,67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53%，累计质押公司股份58,599,334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42.45%，占公司总股本的15.08%。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麦迪肯与其一致行动人厦门三态科技有限公司、王珺女士、吴金和先生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147,403,68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94%，累计质押公司股份63,299,334股，占其合计所持公司股份的42.94%，占

公司总股本的16.29%。

三、备查文件

1、《厦门麦迪肯科技有限公司股份质押情况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

600136

证券简称：当代文体 公告编号：临

2020-087

号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关于同意武汉当代明诚文

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同意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684号）（以下简称“批复” ），批复内容如下：

一、同意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8亿元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

二、本次公司债券采取分期发行方式，首期发行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完成；其余各期债券发

行，自同意注册之日起24个月内完成；

三、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募集说明书进行；

四、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24个月内有效；

五、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并按相关规

定处理。

特此公告。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3日

股票简称：山鹰纸业 股票代码：

600567

公告编号：临

2020-120

债券简称：山鹰转债 债券代码：

110047

债券简称：鹰

19

转债 债券代码：

110063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2020

年

10

月经营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公司主要板块2020年10月经营数据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10月主要板块销量数据如下表所示：

板块 国内造纸 包装

10月销量 55.40�万吨 1.37亿平方米

同比增减幅度 42.33% 23.31%

10月均价 3,565.61元/吨 3.22元/平方米

同比增减幅度 6.76% 2.44%

1至10月销量 385.31万吨 11.77亿平方米

同比增减幅度 5.01% 10.42%

1至10月均价 3,422.86元/吨 3.21元/平方米

同比增减幅度 -0.54% -0.77%

注：以上为各主要板块全口径数据，未经合并抵消和审计。

二、其他说明

本次2020年10月经营数据快报为公司自愿披露，公司将持续按月披露月度经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

司披露的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

股票简称：山鹰纸业 股票代码：

600567

公告编号：临

2020-121

债券简称：山鹰转债 债券代码：

110047

债券简称：鹰

19

转 债债券代码：

110063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关于职工监事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20年11月2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职工监事。

经职工民主选举，选举朱皖苏女士担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将与公司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

生的两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与第八届监事会一致。 （朱皖苏女士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

附件：职工监事朱皖苏女士简历

朱皖苏，女，出生于1969年，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大专学历。 曾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监事、工会

主席、马鞍山造纸运营中心总经理助理兼办公室主任。 现任公司工会主席、造纸事业部下属安徽山鹰造

纸基地副总经理。

证券代码：

002726

证券简称：龙大肉食 公告编号：

2020

—

135

债券代码：

128119

债券简称：龙大转债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

知书》（202767号）。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A� 股主板和中小板、B� 股）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

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天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

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通知书的要求，在对相关问题逐项落实后，在规定的期限

内及时以临时公告的形式披露反馈意见回复，同时将有关材料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

理部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

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批进度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2020年11月3日

证券代码：

002969

证券简称：嘉美包装 公告编号：

2020-061

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仓库发生火灾事故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0年11月2日下午14时左右，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全资子公司河南华冠养元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华冠” ）位于河南省漯河市

临颍县产业集聚区经一路与纬一路交汇处的仓库发生火灾事故。 事故发生后，公司立即启

动应急预案，迅速疏散人员、防止火势蔓延，并积极配合消防官兵开展灭火工作，使得火势

得到控制并彻底扑灭。

目前事故具体原因及造成的损失正在调查核实中，本次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本次火

灾主要受损资产已向保险公司投保了财产保险，公司已经向保险公司报案并配合保险公司

进一步勘查财产损失情况。 本次着火区域为公司3号临时仓库，其他仓库及厂区未受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河南华冠已正常开展生产工作。

公司管理层将认真吸取此次火灾事故的教训， 加强公司及下属各子公司安全管理，防

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公司将根据事故调查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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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于2020年5月7日披露了《回购股份报告书》。 2020年7

月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将回购

股份价格由不超过人民币13.56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7.64元/股（含），2020年7月8日披露了

《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的补充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回购细则》” ）等有关

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司在回购期间将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止上月末的回购

进展情况，现将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截至2020年10月3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购公司股份,具体回购

情况如下表：

回购股份总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最高成交价格（元） 最低成交价格（元） 支付总金额（元）[注]

20,415,598 2.3632 14.74 9.94 266,023,237

[注]：支付总金额含交易费用。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以及《回购股份报告书》关于

敏感期、回购数量和节奏、交易委托时段的要求。

三、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一月四日


